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实验室建设与使用，从源头管控实验

室和实验项目安全风险，确保教学科研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切实维护

校园安全稳定和师生生命安全，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

科信厅函〔2023〕5号）、《山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校

发〔2019〕2 号）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实验室是指隶属学校从事教学、科研等活动

的各级、各类实验场所。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实验项目是指学校实验室开展的实验（试验）、

测试等教学、科研活动。

第四条 本细则适用于涉及凡涉及重要危险源，即有毒有害化学

品（剧毒、易制爆、易制毒、爆炸品等）、危险气体（易燃、易爆、

有毒、窒息）、动物及病原微生物、辐射源及射线装置、同位素及核

材料、危险性机械加工装置、强电强磁与激光设备、特种设备等具有

安全风险的现有实验项目和新增实验项目。

第五条 安全风险评估是指对第四条中实验项目的安全隐患、安

全管理、安全环境、预防措施、应急预案等进行评价与论证的过程。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组是学校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

估的指导和决策机构，对学校实验室和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的重大

事项进行审议、审定，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第七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是学校实验室和实验项目安全

风险评估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执

行与结果使用。领导小组办公室必要时可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安全评

估，对不具备安全实施条件的项目，及时发出暂停实施通知。

第八条 学院（中心、研究所）是党政负责人本单位实验项目安

全风险评估的主要领导责任人，负责组织专家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

提交评估报告，履行审核备案程序；负责对备案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

监管，督促相关实验室和实验项目落实安全措施，确保实验安全。

第九条 实验室负责人、实验项目负责人分别是实验室和实验项

目安全风险评估的直接责任人和第一责任人，应当根据学校要求做好

安全管理并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第十条 教务部、研究生院、科技部对其归口管理的教学科研业

务涉及实验项目时，须对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进行审核。

第三章 评估内容

第十一条 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实验项目所涉危险源种类、数量、特性及可能导致（引发）

的风险；



（二）实验场所条件、设施设备、技术及管理人员的满足与符合

情况；

（三）实验方案设计、防护用品配备、安全保障措施的科学性、

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四）安全教育培训与准入方案、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与措施、

应急预案、安全责任制落实等事项的准备情况。

第十二条 安全风险评估内容应客观真实，不得瞒报重大危险源

或篡改项目方案和实验流程。

第四章 评估程序

第十三条 评估时点安排

（一）本科生培养方案中涉及的实验项目在制定教学大纲时进

行安全风险评估，毕业设计（论文）和创新项目等所涉及的实验项目

在项目申报时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二）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合作研究和教师科研项目中涉及

的实验项目在开题前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实验项目评估流程

（一）项目负责人向所在单位提交《山西师范大学实验项目安全

风险审核表》，所在单位组织专家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二）所在单位对审定通过的安全风险评估项目的评估报告进行

备案；对有重大风险的实验项目须安排至少三名专家进行论证审核，

审核通过后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审核备案；

（三）经审核同意后实验项目方可进行。



第五章 结果使用

第十五条 凡涉及重要危险源，即有毒有害化学品（剧毒、易制

毒、易制爆、暴躁品、易燃品等）、危险气体（易燃、易爆、有毒、

窒息）、动物及病原微生物、辐射源及射线装置、同位素及核材料、

强电强磁与激光设备、高温、高压、高转速、低温等设备的教学科研

项目，必须通过安全风险评估后方可进行开展实验活动。

第十六条 未通过安全风险评估的实验室和实验项目，应根据评

估意见进行整改与完善，直至评估通过。

第十七条 实验方案如有重大调整或原先评估时未发现的重大安

全风险，项目负责人须按照流程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及时主动

采取有效管控防范措施。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部负责解释。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2023 年 5月



附件：

1.山西师范大学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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